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五條之一

證券商得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委託人應填具定期定股買賣委託書。
前項定期定股買賣委託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管理規則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列事項。
二、投資之標的及股數。

三、扣款日期及扣款金額之計算（包含成交價金及相關費用）。
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買賣標的以中長期投資為原則，並以股票及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為限，且應考量標的風險及流動性訂定標的選定標準。證券商並應就標的選定標準建立內部控管作業程序，並依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得受託標的應由風險控管及產品或業務單位等相關部門主管人員，依前項規定審查後，始得辦理。

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應於其營業處所或網站揭露證券商受託定期定股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相關訊息，包含證券商選定之外國證券交易市場、標的範圍及委託人應負擔的費用等。

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不適用本公會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1、 本條新增。
2、 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進外國有價證券，係指證券商接受委託人委託，按委託人於委託書指定之買進日期、標的及股數等條件，以定期定股方式買進，成交價格為證券商以交易當日定期定股全部成交數量及成交金額之加權平均價格。
3、 鑒於複委託交易成本較高，開放證券商得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證券商一併彙整定期定股買賣委託單下單至複受託金融機構，可望調降每筆交易最低收費門檻，小資族也可以完成投資國際股市的願望，創造券商、客戶雙贏的複委託交易平台。

證券商接受委託人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本有與委託人簽訂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契約，約定雙方應遵循事項包含交割款項之收付方式、買進外國有價證券之保管、配息、股權行使、不履行交割違約處理事項、可歸責或不可歸責契約當事人所致損害處理方式、契約變更及解除約定事項等（詳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第八條），並應遵循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相關規範（如委託事項之撤銷、變更訂於本管理辦法第十六條及買賣爭議事項之處理訂於本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開放定期定股係提供委託人多一種下單方式，爰增訂本條，訂定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相關規範：
1、 第一項：明定證券商得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並參考境外基金實務作法，投資人定期定額申購基金，相關約定事項（投資之標的、股數及扣款日期）係載明於申購單上，明定委託人應填具定期定股買賣委託書。
2、 第二項：明定定期定股買賣委託書應載明事項。
3、 第三項：明定證券商受託定期定股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標的，以中長期投資為原則，並以股票及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之ETF為限，且開辦證券商應考量標的風險及流動性訂定標的選定標準，並應建立內部控管作業程序，依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4、 第四項：明定證券商受託定期定股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標的，應由風險控管及產品或業務單位等相關部門主管人員審查後，始得辦理。且為避免有推介有價證券之疑慮，證券商應注意選定標的數量。
5、 第五項：明定證券商應於其營業處所或網站揭露證券商受託定期定股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相關訊息。
6、 第六項：明定證券商接受委託人以定期定股方式委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不適用本公會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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